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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討論事項第三十二案。 

三十二、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委員孫大千等 18 人擬具「房屋稅

條例增訂第五條之一條文草案」及委員李應元等 16 人擬具「房屋稅條

例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會期第次會議報告決定：交財

政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財政委員會函 

受文者：本院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3 年 4 月 30 日 

發文字號：台立財字第 1032100544 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說明三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本院委員孫大千等 18 人擬具「房屋稅條例增訂第五條之一條文草案」及委員

李應元等 16 人擬具「房屋稅條例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2 案，業經併案審查完竣，並決議

不須交由黨團協商，復請 提報院會討論。 

說明： 

一、復 貴處 102 年 11 月 20 日台立議字第 1020705478 號及 103 年 4 月 11 日台立議字第

1030701061 號函。 

二、本會經於 103 年 4 月 23 日舉行會議對本案進行審查，業經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報

院會討論；院會討論本案時，由李召集委員應元補充說明。 

三、檢附本案審查報告乙份。 

正本：本院議事處 

副本： 

併案審查本院委員孫大千等 18 人擬具「房屋稅條例增訂第五條之一條文草案」及委員李應元

等 16 人擬具「房屋稅條例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審查報告 

壹、本案係分別經本院第 8 屆第 4 會期第 9 次會議（102.11.8）及第 5 會期第 4 次會議（103.3.14

）報告後決定：「交財政委員會審查」。財政委員會於 103 年 4 月 23 日舉行第 8 屆第 5 會期

第 8 次全體委員會議，併案審查本院委員孫大千等 18 人擬具「房屋稅條例增訂第五條之一條

文草案」及委員李應元等 16 人擬具「房屋稅條例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由李召集委員應元

擔任主席，會中除由財政部部長張盛和列席說明並答復委員質詢外，亦邀請內政部、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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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委員會及法務部派員列席備詢。 

貳、提案委員及財政部張部長盛和說明 

一、孫委員大千提案要旨（參閱關係文書資料） 

有鑑於台灣近來房地產交易熱絡，致使房地產市場熱錢過多，導致台灣整體房地產

價格飆漲，無法回到理性的市場機制，故政府為平緩房價高漲之民怨，特提出「特種貨

物及勞務稅條例」，希望透過採用延長買賣年限及增加買賣成本等方式來控制房價高漲

之問題，但此方法施行兩年後，可發現採取不分區域、全面課徵之方式，仍無助於徹底

解決高房價之問題。分析內政部相關「人口及住宅普及調查」、「鄉鎮市區村里鄰戶數

暨人口數」、「建物累積登記數」、「臺閩地區房屋稅籍所有人歸戶統計表」等數據資

料可發現，國內現有房屋數之提供並未出現嚴重短缺之現況，且有超過百分之十的人口

登記有兩戶以上的建物，突顯國內建物分配不均之情事嚴重。並且細究台灣房價高漲之

原因，乃在於房屋持有者認為房屋係高投資報酬率標的之心態問題。故為避免投資客透

過房屋稀少性之特點，大量購買房屋囤積，造成市場上之房屋供需狀況失衡，資金過度

集中房市，使房價無法回到正常市場運作機制，本席等認為應搭配「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條例」，課徵「房屋囤積稅」，增加登記一屋以上者之持有成本，減少其藉囤積房屋之

獲利，特擬具「房屋稅條例增訂第五條之一條文草案」。 

二、李委員應元提案要旨（參閱關係文書資料） 

針對非自用住宅的房屋稅偏低，使得持有房屋的成本低廉，變相鼓勵炒作房價，爰

提出房屋稅條例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 

三、財政部張部長盛和說明 

孫委員大千等所提增訂對每人持有 1 房以上之加重課徵房屋稅案，及李委員應元等

所提將非自住住家用房屋稅稅率修正提高至 3.6%案，說明如下： 

(一)房屋稅條例第 5 條第 1 款及第 2 款規定：「房屋稅依房屋現值，按左列稅率課徵之

：一、住家用房屋最低不得少於其房屋現值 1.2%，最高不得超過 2%。但自住房屋為

其房屋現值 1.2%。二、非住家用房屋，其為營業用者，最低不得少於其房屋現值 3%

，最高不得超過 5%。其為私人醫院、診所、自由職業事務所及人民團體等非營業用

者，最低不得少於其房屋現值 1.5%，最高不得超過 2.5%……」。同條例第 6 條規定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得視地方實際情形，在前條規定稅率範圍內，分別規定

房屋稅徵收率，提經當地民意機關通過，報請或層轉財政部備案。」 

(二)究上開規定之立法意旨，係考量房屋稅為地方稅，且各地方之實際情形差異甚大，

故授權地方政府因地制宜，自行調整其房屋稅徵收率；各地方政府本應因地制宜，

對自住與非自住訂定差別稅率，惟現行各地方政府對非自住之住家用房屋稅率均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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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訂定，致自住與非自住稅率相同，有違租稅公平。為此，本部業發函敦請各地方

政府，視地方實際情形，就自住房屋及非自住之住家用房屋訂定差別徵收率。 

(三)考量各地方實際情形差異仍大，房屋稅授權地方政府因地制宜訂定徵收率之機制仍

宜維持。且房屋稅屬持有稅，每年定期開徵，其法定稅率之調整，宜衡酌經濟社會

發展、租稅公平、地方財政等情形，並就房屋各種使用情形（包括住家用、營業用

、非住家非營業用），審慎且衡平考量。 

參、與會委員於聽取主管機關張部長說明並進行詢答後，旋即進行協商，咸認為為平抑房價，調高

非自住而供住家用者之房屋稅率有其必要。經協商後獲得以下之共識：將非自住供住家用之

房屋稅率由 1.2%至 2%調高為 1.5%至 3.6%；另為鼓勵所有權人將房屋出租予中低所得家庭之

自然人或私法人，爰將公益出租人出租房屋適用稅率訂定同自住房屋；又外界對私人醫院、

診所或自由職業事務所適用稅率迭有過低之反應，爰將稅率比照營業用房屋，由現行之 1.5%

至 2.5%調高為 3%至 5%；復考量房屋稅為地方稅，宜由地方政府因地制宜訂定合理徵收率，

乃授權各地方政府得視所有權人持有房屋戶數訂定差別稅率。茲將審查結果說明如下： 

一、第五條條文，依委員李應元等人提案修正通過，內容如下： 

(一)第一項： 

「房屋稅依房屋現值，按下列稅率課徵之： 

一、住家用房屋：供自住或公益出租人出租使用者，為其房屋現值百分之一點二

；其他供住家用者，最低不得少於其房屋現值百分之一點五，最高不得超過

百分之三點六。各地方政府得視所有權人持有房屋戶數訂定差別稅率。 

二、非住家用房屋：供營業、私人醫院、診所或自由職業事務所使用者，最低不

得少於其房屋現值百分之三，最高不得超過百分之五；供人民團體等非營業

使用者，最低不得少於其房屋現值百分之一點五，最高不得超過百分之二點

五。 

三、房屋同時作住家及非住家用者，應以實際使用面積，分別按住家用或非住家

用稅率，課徵房屋稅。但非住家用者，課稅面積最低不得少於全部面積六分

之一。」 

(二)增列第二項，內容如下： 

「前項第一款供自住及公益出租人出租使用之認定標準，由財政部定之。」 

二、新增第五條之一條文，不予增訂。 

肆、本案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伍、院會討論本案時，由李召集委員應元補充說明。 

陸、檢附條文對照表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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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會 通 過
本院委員孫大千等18人擬具「房屋稅條例增訂第五條之一條文草案」
本院委員李應元等16人擬具「房屋稅條例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
現 行 法

條文對照表 

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委 員 提 案 現 行 法 說 明

（修正通過） 
第五條 房屋稅依房屋現值，按

下列稅率課徵之： 
一、住家用房屋：供自住或公

益出租人出租使用者，為其

房屋現值百分之一點二；其

他供住家用者，最低不得少

於其房屋現值百分之一點五

，最高不得超過百分之三點

六。各地方政府得視所有權

人持有房屋戶數訂定差別稅

率。 
二、非住家用房屋：供營業、

私人醫院、診所或自由職業

事務所使用者，最低不得少

於其房屋現值百分之三，最

高不得超過百分之五；供人

民團體等非營業使用者，最

低不得少於其房屋現值百分

之一點五，最高不得超過百

分之二點五。 
三、房屋同時作住家及非住家

委員李應元等 16 人提案： 
第五條 房屋稅依房屋現值，按

左列稅率課徵之： 
一、自住房屋為其房屋現值百

分之一點二，其他非自住住

家用房為其房屋現值百分之

三點六。 
二、非住家用房屋，其為營業

用者，最低不得少於其房屋

現值百分之三，最高不得超

過百分之五。其為私人醫院

、診所、自由職業事務所及

人民團體等非營業用者，最

低不得少於其房屋現值百分

之一點五，最高不得超過百

分之二點五。 
三、房屋同時作住家及非住家

用者，應以實際使用面積，

分別按住家用或非住家用稅

率，課徵房屋稅。但非住家

用者，課稅面積最低不得少

於全部面積六分之一。 

第五條 房屋稅依房屋現值，按

左列稅率課徵之： 
一、住家用房屋最低不得少於

其房屋現值百分之一點二，

最高不得超過百分之二。但

自住房屋為其房屋現值百分

之一點二。 
二、非住家用房屋，其為營業

用者，最低不得少於其房屋

現值百分之三，最高不得超

過百分之五。其為私人醫院

、診所、自由職業事務所及

人民團體等非營業用者，最

低不得少於其房屋現值百分

之一點五，最高不得超過百

分之二點五。 
三、房屋同時作住家及非住家

用者，應以實際使用面積，

分別按住家用或非住家用稅

率，課徵房屋稅。但非住家

用者，課稅面積最低不得少

於全部面積六分之一。 

委員李應元等 16 人提案： 
擴大自用住宅與非自用住宅稅率

的差距，提高房屋持有成本，抑

制房產炒作，並保障自住權益。 
審查會： 
一、依委員李應元等人提案修正

通過。 
二、第一項修正為： 「房屋稅依

房屋現值，按下列稅率課徵之

： 
一、住家用房屋：供自住或公

益出租人出租使用者，為其

房屋現值百分之一點二；其

他供住家用者，最低不得少

於其房屋現值百分之一點五

，最高不得超過百分之三點

六。各地方政府得視所有權

人持有房屋戶數訂定差別稅

率。 
二、非住家用房屋：供營業、

私人醫院、診所或自由職業

事務所使用者，最低不得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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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者，應以實際使用面積，

分別按住家用或非住家用稅

率，課徵房屋稅。但非住家

用者，課稅面積最低不得少

於全部面積六分之一。 
前項第一款供自住及公益

出租人出租使用之認定標準，

由財政部定之。 

於其房屋現值百分之三，最

高不得超過百分之五；供人

民團體等非營業使用者，最

低不得少於其房屋現值百分

之一點五，最高不得超過百

分之二點五。 
三、房屋同時作住家及非住家

用者，應以實際使用面積，

分別按住家用或非住家用稅

率，課徵房屋稅。但非住家

用者，課稅面積最低不得少

於全部面積六分之一。」 
三、增列第二項，內容如下：「

前項第一款供自住及公益出租

人出租使用之認定標準，由財

政部定之。」 

（不予增訂） 委員孫大千等 18 人提案： 
第五條之一 第五條房屋稅之課

徵稅率，以所有人登記持有之

一房計算。 
所有人在中華民國境內登

記有一戶房屋以上者，每房房

屋稅以第五條稅率加計一倍。 
累積登記三房（含）以上

，每房房屋稅以第五條稅率加

計兩倍。 

 委員孫大千等 18 人提案： 
為避免投機炒客大量購買房屋囤

積，造成市場上之房屋量少價高

，特擬具本新增條文，加重房屋

稅，藉由課徵重稅減少投機客持

有房屋之意願，進而釋出空屋。 
審查會： 
不予增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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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李召集委員應元補充說明。（不說明）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進行

逐條討論時，逕依審查會意見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宣讀第五條。 

房屋稅條例增訂第五條之一條文及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第 五 條  房屋稅依房屋現值，按下列稅率課徵之： 

一、住家用房屋：供自住或公益出租人出租使用者，為其房屋現值百分之一點二

；其他供住家用者，最低不得少於其房屋現值百分之一點五，最高不得超過百

分之三點六。各地方政府得視所有權人持有房屋戶數訂定差別稅率。 

二、非住家用房屋：供營業、私人醫院、診所或自由職業事務所使用者，最低不

得少於其房屋現值百分之三，最高不得超過百分之五；供人民團體等非營業使

用者，最低不得少於其房屋現值百分之一點五，最高不得超過百分之二點五。 

三、房屋同時作住家及非住家用者，應以實際使用面積，分別按住家用或非住家

用稅率，課徵房屋稅。但非住家用者，課稅面積最低不得少於全部面積六分之

一。 

前項第一款供自住及公益出租人出租使用之認定標準，由財政部定之。 

主席：第五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孫委員大千提案第五條之一不予增訂。 

本案已全部經過二讀，現在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現在繼續

進行三讀。宣讀。 

修正房屋稅條例第五條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本案作如下決議：「房屋稅條例第五條條文修正通過。」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

議，通過。 

進行討論事項第三十三案。 

三十三、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委員顏寬恒等 29 人擬具「銀行法

第四十五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賴士葆等 24 人、委員李應元等

18 人、委員黃偉哲等 17 人、委員許忠信等 17 人及委員謝國樑等 16 人

分別擬具「銀行法第七條之一、第十九條及第四十五條之一條文修正草

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3、4、4、4、4、4 會期第 10、6、7、12、14、17 次會議

報告決定：交財政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